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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XQC 简介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Beijing Daluhangxing Quality Certification Center，

简称“HXQC”）成立于 2000 年，2008 年 11 月更名为“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Beijing Daluhangxing Quality Certification Center Co.,LTD. 简称“HXQC”），

2014 年 12 月更名为“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aluhangxing

Quality Certification Center Co.,LTD. 简称“HXQC”）。

HXQC是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批准（批准号为：CNCA-R-2002-045）、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认可委员会（（JAS-ANZ）

认可和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认可、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具有第三方公正

地位的认证机构。HXQC 可为客户提供第三方认证、第二方审核和增值培训等服务。HXQC 经

CNCA 批准或备案的认证领域包括：质量管理体系（QMS）、环境管理体系（EMS）、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OHSMS）、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MDQ）、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基

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SMS）、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HACCP）体系、能源管理体系（EnMS）、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RTSMS）、健康安

全与环境（HSE）管理体系、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BCMS）、资产管理体系（AMS）、反

贿赂管理体系（ABMS）、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ESMS）、企业诚信管理体系（EIMS）、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等体系认证；服务认证；良好农业规范（GAP）、有机产品（OP）、电器电

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配电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绝缘电线和电缆、光缆等产品认证。

经 CNAS 认可的认证领域包括：质量管理体系（QMS，含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EC9000）、环境管理体系（E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

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和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经 JAS-ANZ 认可的认证领域包括：质量管理体系（QMS）、环境管

理体系（EMS）、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经 UKAS 认

可的认证领域包括：质量管理体系（QMS）、环境管理体系（EMS）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OHSMS）。

HXQC 拥有一支管理经验丰富、专业能力强、职业道德素质优良的管理与认证审核团队。

在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信息安全、信息技术服务和食品安全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客户提供“公正、高效、增值、满意”的服务。

HXQC 为“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会员单位，编号为 ZCPA（880 号），准予开展

中关村园区范围内 ISO 系列认证代理业务。

HXQC 于 2021 年 7 月 9 日获得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为 20212010755001。

2 HXQC 提供的服务项目

2.1 第三方认证

http://www.hxqc.cn/images/ming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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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客户提供质量管理体系（QMS）、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EC9000）、环境

管理体系（E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ISMS）、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

点（HACCP）体系、能源管理体系（EnMS）、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RTSMS）、健康安全与

环境（HSE）管理体系、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BCMS）、资产管理体系（AMS）、反贿赂

管理体系（ABMS）、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ESMS）、企业诚信管理体系（EIMS）、社

会责任管理体系等体系认证，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住宿服务、食品和饮料服务、不动产服

务、保养和修理服务等服务认证，良好农业规范（GAP）、有机产品（OP）、电器电子产品有

害物质限制使用、配电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绝缘电线和电缆、光缆等产品认证服务,并可针

对 QMS、EMS、OHSMS、ISMS、SMS、FSMS 和 HACCP 体系在中国境内外颁发带 CNAS 认可标识的

认证证书,针对 QMS、EMS、OHSMS 和 FSMS 在中国境内颁发带 JAS-ANZ 认可标识的认证证书,

针对 QMS、EMS 和 OHSMS 在中国境内颁发带 UKAS 认可标识的认证证书。另外，可为相应地区

客户提供当地政府推行区域品牌的产品和服务等自愿性认证，如“江苏精品”认证。

2.2 第二方审核

根据国内外客户的委托，进行第二方审核。

2.3 增值服务

HXQC 可为非特定客户提供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认证、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等产品认

证标准宣贯培训、内审员培训、持续改进培训、统计技术培训、整合管理体系培训等培训服

务。

2.4 第三方认证的审核依据

1）相应管理体系，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配电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绝缘电线和电

缆、光缆等产品认证，服务认证等现行有效标准；

2）受审核方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3）受审核方的现行有效的管理体系文件；

4）顾客要求及其他适用要求。

2.5 开展第三方认证 HXQC 执行的规范要求

1）国际、国家发布的认证认可规范，如 CNAS-CC01:2015（ISO/IEC17021-1:2015）、

CNAS-CC121:2017 （ISO/IEC 17021-2:2016）、CNAS-CC131:2017 （ISO/IEC 17021-3:2017）、

CNAS-CC125:2018 （ISO/IEC TS 17021-10:2018）、CNAS-CC02：2013（ISO/IEC 17065:2012）

等；

2）HXQC 的管理体系文件及公开文件；

3）HXQC 的认证方案及与客户签订的协议等。

3 公正性与保密承诺

3.1 HXQC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与认证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和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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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XQC 坚持认证服务向所有的申请客户开放，不附加额外的财务或其它条件。不以认证申

请客户的规模或是否是某一协会或社团的成员及已认证客户的数量作为是否提供认证服务及

对其以任何带有歧视性的形式受理认证的条件。

3.3 HXQC 与申请认证客户洽谈业务时，以国家规定的认证审核人日数和费用标准为依据, 确

保符合 HXQC 认证收费标准,诚实介绍 HXQC 被 CNAS、JAS-ANZ、UKAS 认可的业务范围及专业审

核能力，不以低价、商业贿赂等手段参与市场竞争，不贬低、影射其它认证机构。

3.4 为保证认证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HXQC 不从事认证方面的危害分析咨询、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咨询或其他管理体系咨询工作，不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任何认证咨询服务；不向拟认证

的单一客户提供管理体系内审员或标准的培训。

3.5 HXQC 严格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检查并确保参与认证活动的人员都不会受到

任何可能影响认证过程和结论的商业、财务或其它方面的压力；HXQC 及其审核人员在执行认

证审核过程中，不接收受审核方任何馈赠及不参加将会危及认证和审核的公正性的任何活动。

坚决严肃处理任何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或违纪、违法的行为。

3.6 HXQC 在认可的认证业务范围内，规定认证要求、独立地开展认证审核和做出认证决定。

对颁发的认证证书的有效性负责，并对授予、拒绝、保持、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更新、暂

停、在暂停后恢复或撤销认证的决定负责。

3.7 HXQC对认证过程中获得的有关认证申请人或获证客户的商业、技术信息，以及认证过程

等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未经客户的书面同意，HXQC均不向第三方披露其保密信息，但法律法

规另有要求，或者需要履行法定责任的除外。

3.8 HXQC所有与认证工作有关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专兼职审核员、技术专家、公正性委

员会委员、技术委员会委员等均签署保密声明，实施保密承诺。

3.9 HXQC 接受认证客户及国家和地方认证监管部门、社会公众、舆论媒体及消费者等各有关

方面对 HXQC 以上承诺的监督。如发现 HXQC 及其所属人员有违反行为而影响到认证的公正性，

可向 HXQC 和（或）国家认证监管部门和（或）CNAS（仅限于与 CNAS 有关的投诉）和（或）

JAS-ANZ（仅限于与 JAS-ANZ 有关的投诉）投诉和（或）UKAS（仅限于与 UKAS 有关的投诉）

投诉。

3.10 HXQC将认真对待和处理各方的监督信息，并在此过程中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提升HXQC

的服务水平，规范我们的管理体系、产品和服务认证行为。

4 申请认证客户的权利和义务

4.1 权利

4.1.1 获取 HXQC 认证公开文件和信息。

4.1.2 申请认证、接受审核和认证决定过程不受歧视。

4.1.3 对审核计划安排和可能影响认证公正性的审核组成员提出调整和变更的要求；澄清不

符合事实和对审核报告提出意见；对 HXQC 认证审核工作、审核结论及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问

题有权向 HXQC 直至国家监管部门提出申诉/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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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获证客户有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权力；

4.1.5 根据客户产品和（或）服务、管理体系等的变化，有权向 HXQC 提出扩大或缩小认证范

围。

4.1.6 认证证书到期前，可向 HXQC 申请再认证或不再保持认证。

4.2 义务

4.2.1 始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与 HXQC 的合同和有关规定。

4.2.2 接受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及HXQC相关认可机构实施的见证评审和确认审核及HXQC

的特殊审核，需要时应为接纳到场的观察员提供条件。

4.2.3 申请组织获得认证后持续有效运行管理体系的承诺，并按期接受 HXQC 监督审核和再认

证审核。

4.2.4 依据认证合同要求及时向 HXQC 交纳认证费用。

4.2.5 为进行审核做出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为进行审核、监督、再认证和解决投诉而准备

待审查的文件、开放所有区域、提供记录（包括内部审核报告）和安排相应的人员。

4.2.6 仅就获证的范围做宣传；在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应损害 HXQC 的声誉，不应做使 HXQC 认

为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4.2.7 当接到暂停或撤销认证通知时（不论何种原因），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停止认证宣传及所有引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的使用，对印刷带有认证标识或宣传获证客户

通过认证字样的资料（包括包装箱）也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按 HXQC 的要求交回认证证书等所

有认证文件。

4.2.8 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证书、标志或报告；在传播媒体中（例如

文件、小册子或广告等）对认证内容的引用，应符合 HXQC 的要求。

4.2.9 获证客户应按要求向 HXQC 提供有关投诉记录和依据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要

求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记录。

4.2.10 获证客户管理体系发生的变更等情况应及时通报 HXQC；对发生的质量事故、环境事

故、职业健康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信息技术服务事故及信息安全事件和国家监督抽查

中发现的不合格等情况应在 2日内通报 HXQC，重大事故在 24 小时内通报 HXQC。包括：

a) 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及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强制性认

证或其他资质证书变更的信息；

b) 管理体系和过程的重大变更，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管理层重要人员变化，有关产品、工

艺、环境变化信息，客户机构、前提方案、前提计划、HACCP 计划等的变更；

c) 获证管理体系覆盖的运作范围的变更，如：以“产品类别”表述的认证范围中，产品

具体品种的变更；

d) 发生质量事故、环境事故、职业健康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信息技术服务事故及

信息安全事件和国家及地方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等情况及处理措施；

e) 顾客及相关方重大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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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重要技术管理人员流失导致体系有效性下降；

g) 不合格品召回/撤回及处理；

h) 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变更；

i) 其他重要信息。

4.2.11 对所提供申请材料和审核证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准确性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体系覆

盖人数的真实性），如因提供虚假证件或虚假/不准确/不全面证据或虚假/不准确/不全面数

据而导致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认证客户负全部责任。

5 HXQC 的权利和义务

5.1 权利

5.1.1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规范文件的要求，制定 HXQC 的认证审核

工作程序和管理规定。

5.1.2 在拟认证的范围内按相关工作程序和管理规定实施审核并做出认证决定。

5.1.3 要求客户按认证合同的约定支付认证费用。

5.1.4 对获证客户进行监督审核和再认证。

5.1.5 处理来自客户或其他方面有关认证的申诉、投诉和争议。

5.1.6 制定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

5.1.7 要求客户提供有关认证审核、监督审核、再认证或解决投诉所必需的文件资料，并对

进入相关审核区域、调阅记录和访问人员提供方便。

5.1.8 对获证客户的顾客投诉和依据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要求所采取纠正措施记录

的调阅。

5.1.9 HXQC 拥有认证文件（如认证证书、审核报告等）的所有权，当获证客户的管理体系不

再符合认证标准等要求时，有权暂停或撤销获证客户的认证资格。当撤销认证资格时，有权

要求获证客户交回认证证书。

5.1.10 当获证客户认证范围内产品/服务/活动发生重大事故、严重投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等不符合时，HXQC 有权对获证客户进行特殊审核。

5.1.11 当发现获证客户错误引用认证状态或误导性使用认证证书、标志或审核报告时，HXQC

有权进行调查并采取措施。此类措施可以包括要求纠正或采取纠正措施、暂停认证、撤销认

证、公告违规行为以及必要的法律措施。

5.2 义务

5.2.1 HXQC 的服务对所有申请管理体系、产品和服务认证的委托方或申请客户开放。

5.2.2 对认证的批准、保持、变更、暂停和撤销负责。

5.2.3 不进行任何有关管理体系建立和保持的咨询。

5.2.4 将 HXQC 有关认证的要求及其更改及时通知有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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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保证 HXQC 所有参与认证工作的人员对在认证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获证客户的信息保守

秘密。如需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HXQC 应通知受审核方所要提供的信息。当法律要求需要

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应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客户。

5.2.6 回答和解释客户所提出的质疑，并提供相关信息。

5.2.7 及时在 HXQC 网站等媒介上公布获证客户信息。

5.2.8 有义务接受来自客户及其它相关方的与认证有关的投诉和申斥，并进行妥善处理，可

能时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有关方。

6 管理体系认证程序

6.1 管理体系认证申请的基本条件

6.1.1申请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基于ISO/IEC 20000-1的服务管理体系等体系认证的组织应符合以下基本条

件：

a）持有有效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对有行政许可要求的，已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当申请客

户存在多场所并与总部一起申请时，拟申请认证的多场所亦应提供相应的法律证明文件,同时

提供与总部一起申请认证的书面承诺文件。

b）已按认证标准和相关规范要求或标准，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并已有效运

行三个月以上，且已实施了覆盖所有程序的内审和管理评审。

c）申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建筑施工类组织，依据 GB/T 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 要

求》（ISO 9001:2015,IDT）和 GB/T50430-2017《工程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建立了

文件化管理体系，并已有效运行 6个月以上且已实施了覆盖所有程序的内审和管理评审。

d)申请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需按 GB/T 23331/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要求》标

准及相应的《能源管理体系 行业认证要求》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且正常运行至少 6个月以上，

并至少已实施了一次内审和管理评审。

e) 产品和（或）服务符合适用的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

的规定。

f) 12 个月内未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物无超标排放(适用于环境管理体系)。

g) 12 个月内未发生过无重大安全事故（适用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h) 1 年内未发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食品安全事故，3年内未因食品安全事故、违反

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规或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而被认证机构撤销认证证书（适用

于 FSMS）;

i）1 年内未发生违反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食品安全事故, 3 年内未

因出现严重食品安全卫生事故或对相关方重大投诉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虚报、瞒报获

证所需信息的而被认证机构撤销认证证书（适用于 HACCP）;

j) 12 个月内未出现信息安全事件/信息技术服务事故（适用于 ISMS 和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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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承诺始终遵守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应遵守的要求,承诺始终遵守认证的有关

规定；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l）承诺获得认证后，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按合同支付认证费用；

m）上一次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按规定接受了监督审核，且满足保持证书的要求（适用于

再认证）；

n) 客户应符合工信部联协[2010]394 号文《关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管理的

通知》的要求，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管理要求（如工信部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安全管理》等）。（适

用于 ISMS）。

6.2 认证申请

6.2.1 申请客户可以书面形式、来人面谈或电话、传真联系的方式向 HXQC 联合协作场/

分公司查询有关认证事项和提出认证申请意向。

6.2.2 联合协作场/分公司获悉认证申请意向后，将首先判断客户对认证标准和认证范围

的要求是否在 HXQC 被批准的范围内，且 HXQC 是否具备专业审核能力；对要求颁发带认可标

识证书的，还应确认是否在被认可的范围之内。

6.2.3 经初步确认该项申请在 HXQC 被认可的范围之内，或有能力进行审核，由联合协作

场/分公司答复申请客户的查询，向申请客户提供 HXQC 的《公开文件》。

6.2.4 申请客户应填写并提交正式的、并由授权代表签署和填写完整的《管理体系认证

申请书》，包括申请认证的生产、经营或服务活动范围及活动情况的说明，对于 OHSMS 还应

包含在组织场所内及组织场所外的工作人员的详细信息。

6.2.5 申请认证组织应提交的资料

6.2.5.1 申请客户申请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信息安全、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认证时，需提供以下信息：

a) 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党政机关设立文件等）的复印件。若管理体系覆盖多场所活动，应附

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适用时）；

b) 适用时，提供管理体系覆盖的活动所涉及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行政许可证明、强制

性认证证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证明文件和备案证明复印件；

c) 组织的一般特性，包括名称、地址、多场所、临时场所、认证范围、流程等；

d) 其在一个较大实体中的职能和所处的关系；当申请认证的客户在产品实现/服务过程

存在有分包/外包过程时，应提供相应分包/外包过程的说明；

e) 多场所/临时场所清单（适用时）；

f) 有效版本的管理体系策划的形成文件的信息等；

g) 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或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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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所识别的与过程有关的主要的危险源和 OHS 风险，在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危险材料以

及任何适用的 OHS 法规中的有关的法律义务，包括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清单、危险材料（化

学品）清单、适用法律法规要求清单等（适用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 重要环境因素清单（适用于环境管理体系）；

k) 是否接受过与拟认证的管理体系有关的咨询，如果接受过，由谁提供咨询

l）管理体系已有效运行 3个月以上的证明材料（建筑行业质量体系/能源管理体系 6个

月）；

m) 申请客户管理体系一体化程度信息，包括文件、管理体系要素和职责整合的信息；

n）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提供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表(适用于环

境管理体系);

o）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提供验收报告或环境批复（适用于环境

管理体系）;

p）申请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组织应建立符合拟申请认证标准的管理体系、对医疗器械

生产、经营企业还应符合 GB/T 42061-2022/ISO13485:2016 标准的要求，生产三类医疗器械

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时间不少于 6个月， 其它类型的组织，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时间不

少于 3个月；

q）其他与认证审核有关的必要文件。

6.2.5.2 客户申请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时，还

需在 6.2.5.1 的基础上提供以下信息：

a)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包括产品描述、流程图和过程描述、前提方案和操作

性前提方案计划、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以下简称 HACCP）计划等（适用于 FSMS）；

b) HACCP 体系文件（包括 HACCP 手册、产品描述、工艺流程图、工艺描述；危害分析、

相应的危害控制措施及其确认和验证要求等）（适用于 HACCP 体系）；

c) 厂区位置图、平面图、加工车间平面图；加工生产线、HACCP 项目、季节性生产、多

场所和班次的说明；

d) 组织机构与职责说明；

e) 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认证机构要求，提供材料真实有效的自我声明，产品符合安

全要求，未被其他机构不通过、暂停、撤销的自我声明；

f) 生产、加工及经营或服务过程中遵守适用的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和规范清单；产品执行企业标准时，提供加盖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印章的

产品标准文本复印件或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证明及标准文本复印件（适用时）；

g) 委托加工情况的说明（适用时，如没有委托加工请明示）；

h) 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说明，包括使用的添加剂名称、用量、适用产品及限量标准等（适

用于 HACCP 体系）；

i）产品符合安全要求的相关证据，适用时，提供由具备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接触食品

的水、冰、汽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证据；

i) 其他需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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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3 客户申请信息安全和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认证时，还需在 6.2.5.1

的基础上提供以下信息：

a）向 HXQC 说明是否有适用的关于 ISMS/SMS 认证机构的资质、诚信守法记录或认证人员

身份背景的要求，以及适用的与保守国家秘密或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并在有

需要情况下即时更新该说明，以便 HXQC 判断其是否具备对该申请客户实施认证活动的资格或

条件。

b)适用时，可要求客户指明其在申请认证的 SMS 范围内与其他方共同提供服务的情况。

c）对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范围涉及的业务活动的描述，包括利用

信息技术为内部或外部顾客的业务过程提供支持的说明。

6.2.5.4 客户申请其他管理体系认证时，除了 6.2.5.1 要求外，还需按照相应的认证实施规

则提供申请资料和信息。

6.2.6 对多场所组织的要求

当申请客户存在多场所并与总部一起申请认证时，应提交多场所清单，多场所的法律地

位证明文件及与总部关系的说明,以及 6.2.5 适用的要求的材料。

6.3 认证受理

6.3.1 联合协作场/分公司收到申请客户的认证申请书和提供的资料后，应进行清点、登

记，妥善保管，注意保密。以便于评审和受理。

6.3.2 联合协作场/分公司组织人员对认证申请书和随附资料进行预评审，对以下内容做

出判断，决定是否受理申请：

a) 考虑申请的认证范围、申请客户的运作场所、员工人数、生产周期、完成审核需要的

时间和任何其他影响认证活动的因素（语言、安全条件、对公正性的影响等）；

b) 申请组织及其管理体系的信息足以建立审核方案；

c) 认证要求是否已得到明确规定并形成文件，且已提供给申请客户；

d) 申请客户提交的资料是否齐全；

e) HXQC 和申请客户在理解上的任何已知的差异都已得到解决；

f) 申请客户在一个较大实体中所处的关系是否得到说明；

g) HXQC 有能力并能够实施认证活动；

h) 申请客户从事的活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i）申请客户为达到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信息技术服务管理目

标是否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及 HACCP 体系并已有效运行 3个月以上（建筑行业质量体系 6个月）；

j）组成审核组，考虑审核组及认证决定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

k）对 ISMS，申请客户符合工信部联协[2010]394 号文《关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安全管理的通知》的要求，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管理要

求（如工信部 2011 年第 21 号公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安全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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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对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认证申请评审中，联合协作场应评审客户的

申请，以确保清晰地了解了客户的活动区域，以及 SMS 和服务的可能风险。

联合协作场识别申请客户的行业类别和与之相应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过程的特性和服务

要求；掌握国家对相应行业的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认证的管理要求。

根据国家认监委 2012 年第 8号公告《关于开展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公告》

规定：公司目前不能受理“01.02 信息系统硬件设计、开发服务”、“04.04 其他信息技术运

行维护服务”业务范围。

m）保持了决定实施审核的理由的记录。

另外，在食品安全管理/HACCP 体系认证的全过程中，联合协作场应依据 CNAS-CC180:2023

附录 A《食品链行业类别分类》、CNCA-N-007：2021 附录 1或 CNCA-N-001：2021 附件 1中适

用部分准确地确定申请客户申请认证的相关范围。范围的描述应识别认证范围内每个场所的

行业类别或子行业类别；简要描述审核的产品和/或服务的主要活动或过程的类型。确定的认

证范围不应有歧义；不应将根据组织活动的法律责任确定的影响终产品食品安全的活动、过

程、产品或服务排除在认证范围之外；不应包括任何促销陈述，品牌或宣称。

6.3.3 根据资料评审结果符合要求后，由联合协作场正式受理认证申请；并应向申请人至少

公开以下信息：认证业务范围以及获得相应认可的情况，公正性政策，认证工作程序，认证

依据，证书样式及有效期，认证收费标准，申投诉的处理程序，分公司和办事处的名称、业

务范围、地址等。

6.3.4 对经评审后确定为拒绝认证申请的，联合协作场/分公司应及时通知申请客户，说明拒

绝的原因，以书面形式反馈给申请客户。并保存形成文件的拒绝申请的信息。对被执法监管

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申请客

户，联合协作场不受理其认证申请。

6.4 认证审核程序

6.4.1 申请客户与 HXQC 签订了正式的《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合同书》之后，HXQC 开始启动认

证审核工作。

6.4.2 HXQC 安排文审人员对申请客户所提供的管理体系文件进行文审。

6.4.3 HXQC 联合协作场负责制定审核方案，包括任命审核组长、选择审核组其他成员、确定

审核时间等。

6.4.4 当申请客户认为必要时，通知 HXQC 进行预审。

6.4.5 现场审核之前，由审核组长编制审核计划后书面通知受审核方，并得到受审核方对审

该计划的书面确认。

6.4.6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等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和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初次认证审核分两个阶段进行，申

请客户应通过第一阶段审核后才能进行第二阶段审核。其中质量管理体系的工程建设施工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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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的第一阶段审核应到受审核方现场实施。其他管理体系执行相应的认

证实施规则。

6.4.7 当受审核方管理体系覆盖了多个场所时，应对包含中心职能部门在内的所有场所实施

现场认证审核，以确保审核的有效性。当受审核方将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生产过程采用委托加

工等方式进行时，除非被委托加工组织的被委托加工活动已获得相应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

点体系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否则应对委托加工过程实施现场审核（适用于 FSMS/HACCP

体系）。

6.4.8 审核组按照审核计划实施现场审核。

6.4.9 对现场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受审核方应制定相应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并予以实施，

并以书面形式报告审核组长。只有在对所有不符合项都采取了相应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并验证

有效之后，审核组长才可以向 HXQC 推荐认证注册。

6.4.10 审核组长向 HXQC 提交审核报告，审核报告中需要对受审核客户的管理体系是否符合

相关标准和认证要求做出说明。经 HXQC 审议批准后的审核报告应提交受审核方或审核委托

方。（受审核方可通过 HXQC 官方网站登录“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进行下载，对监督审核可同

时下载监督结论通知书）

6.5 认证批准与注册

6.5.1 HXQC 对审核组提交的审核资料（包括审核报告）进行审议，做出认证决定结论。

6.5.2 HXQC 批准认证注册并签发认证证书。

6.5.3 HXQC 向获证客户发放认证证书和相关获证材料。

6.5.4 对获证注册的客户，HXQC 及时在 HXQC 网站予以公告，并包括其地址和获准认证的范

围、有效期限等。

6.5.5 对未被批准的受审核方，HXQC 会及时通知受审核方并说明原因。

6.5.6 如果对多场所组织向认证所覆盖的每个场所颁发子证书，它包含与主认证证书相同的

范围或部分范围，与主证书之间的可追溯性，如：子证书注册号与主证书的注册号相同，在

注册号后加子证书的分号：-1；-2；……。子证书的有效性取决于主证书有效，一旦任何场

所不能满足保持认证的必要规定，认证证书将被整体撤销。

6.6 监督审核

6.6.1 监督审核的目的

监督审核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认证证书的持有者其管理体系是否持续满足认证标准的要

求，并应实现自我完善和持续改进。监督审核的结果，将作为 HXQC 做出保持、缩小、暂停、

撤销决定的依据。

6.6.2 监督审核的频次

监督审核拟每个日历年一次（但不限于一次），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在初次审核第二阶段

末次会议后的 9-12 个月内进行，最晚不能超过认证决定之日起 12 个月，此后 SMS/EnMS 领域

的相邻的两次监督不能超过 12 个月，其他管理体系两次监督审核的时间间隔一般为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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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月。监督审核时间亦在获证客户的生产旺季进行，建筑企业应在其具有代

表性的在建项目施工期间时进行审核。需要时，监督审核可以在一年中进行一次以上的监督

审核，以覆盖监督审核的所有要求。

为了考虑诸如市场、季节或有限时段的管理体系认证（例如临时施工场所）等因素，可

能有必要调整监督审核的频次；当获证客户管理体系发生重大变更，或发生重大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技术服务事故及信息安全事件、重大客户投诉等情况时，HXQC

应增加跟踪监督的频次。由于市场、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原因，在每次跟踪监督审核时难以覆

盖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的跟踪监督审核必须覆盖管理体系认证范围内的

所有产品和服务。

6.6.3 监督审核的内容

6.6.3.1 质量管理体系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

a) 对上次审核时确定的不符合项所采取的纠正措施的审查；

b) 顾客或相关方投诉；

c) 文件化体系的变化；

d) 变更涉及的区域；

e) 适当时，其他选定的区域；

f) 每次监督时，审核组长应检查以下方面并与负责的管理者会谈：

----在实现客户目标和预期结果方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向管理者报告任何违规情况的程序是否发挥作用；

----旨在持续改进体系绩效策划的活动的进展情况；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论的跟踪；

g) 证书、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h) 对客户环境及客户基于风险思考的理解和审核；

i) 向 HXQC 提交的对客户的申诉、投诉和争议的记录，在显露任何不符合或没有满足认

证要求的地方，客户是否已经调查了自己的体系和程序并采取了适当的纠正措施。

6.6.3.2 环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

a) 环境管理体系实现客户的环境方针目标和预期结果方面的有效性；

b) 与负责环境管理体系的管理层交谈；

c) 检查客户是否按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实施了接收、记录与外部相关方交流的信息

并做出回应的程序；

d) 检查客户是否实施了定期评价法律法规的符合性的程序；

e) 根据客户的环境方针为强化环境管理体系以全面提高环境绩效所策划的活动的进展

情况；对客户运用生命周期观点的审核；

f) 检查客户对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果的跟踪情况；

g) 对上次审核中确定的不符合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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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对投诉所采取的措施；

i) 对客户的认证证书、标志与报告的使用及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情况予

以监督；

j) 任何变更；

k) 查看申诉、投诉与争议的记录，并确认当出现有不符合或不能满足 HXQC 要求的情况

时，客户是否已检查了其自身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适当的纠正措施。

6.6.3.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

a)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在提供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以及实现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的目

标和预期结果方面的有效性；

b) 与负责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管理层、员工代表、负责监视员工健康的人员，如医

生和护士面谈；

c) 检查客户是否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实施了接收和记录与外部相关方交

流的信息并做出反馈的程序；

d) 检查客户是否实施了对相关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符合性进行定期评价的程序；

e) 检查客户根据客户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为强化职业健康安全体系以全面提高职业健

康安全绩效所策划的活动的进展情况；

f) 检查客户对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论的后续行动；

g) 检查客户对上次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采取的措施；

h) 检查客户对投诉所采取的措施；

i) 任何变更；

j) 证书、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6.6.3.4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必查内容:

a)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更新和保持；前提方案、操作性前提方案、关键控制点、关键限值

的保持和变化情况及其有效性；

b) 证书、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c) 为持续改进而策划的活动的进展；

d) 顾客投诉，重大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事故及处理；

e) 以往不符合的纠正措施是否有效；

f)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g) 管理体系在实施获证客户目标和预期结果方面的有效性；

h) 任何变更；

i）持续的运作控制；

j）产品安全性情况，应对产品的安全性进行验证。

6.6.3.5 HACCP 体系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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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CCP 体系变化和保持情况；客户的良好卫生规范、关键控制点、关键限值的保持和

变化情况及其有效性；

b) 重要原、辅料及产品的安全性状况，应对产品的安全性进行验证；；

c) 持续的运作控制，特别是食品安全危害控制的实施；

d) 是否被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e) 顾客投诉及处理；

f) 涉及变更的认证范围；

g) 对上次审核中确定的不符合所采取的纠正措施；

h) 持续符合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

i) 行业主管部门抽查的结果；

j) 证书、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k）管理体系在实施获证客户目标和预期结果方面的有效性；

l）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m）为持续改进而策划的活动的进展。

6.6.3.6 ISMS 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

a）ISMS 在实现客户信息安全方针的目标方面的有效性；

b）对与相关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的符合性进行定期评价与评审的规程的运行情况；

c）所确定的控制的变更，及其引起的 SoA 的变更；

d）控制的实施和有效性（根据审核方案来审查）；

e) 顾客投诉及处理；行业主管部门监督和抽查的结果；

f) 文件化管理体系的变更；发生变更的区域；

g) 内部审核、管理评审；

h) 证书、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i) 对上次审核中确定的不符合所采取的纠正措施。

6.6.3.7 SMS 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

a) 基于ISO/IEC 20000-1的服务管理体系在实现客户的服务管理方针目标和预期结果方

面的有效性；

b) 检查客户为持续改进而策划的活动的进展情况；

c）检查客户持续的运作控制；

d) 检查客户对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论的后续行动；

e) 检查客户对上次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采取的措施；

f) 检查客户对投诉所采取的措施；

g) 任何变更；

h) 证书、标志的使用和（或）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i) SMS 体系变化和保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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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服务目录的变化情况；

k）适当时，其它选定的范围。

6.6.3.8 其他管理体系认证监督审核的主要内容执行相应的认证实施规则。

6.7 再认证

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获证客户应以书面的形式向 HXQC 提出再认证申请，再认证

现场审核宜至少在认证证书到期前一个半月进行，且与上次监督审核的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

12个月，不符合项的关闭及认证决定应在在证书期满前整改完毕，再认证合格后，换发新的

认证证书。如果在认证终止日期前，HXQC不能对获证客户完成再认证审核或不能验证对严重

不符合实施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则不应推荐再认证，获证客户不再拥有认证的效力。在认证

到期后，如果在6个月内完成未尽的再认证活动，则可以恢复认证，否则应至少进行一次第二

阶段才能恢复认证（对于 FSMS/HACCP 体系应按照初次认证要求重新认证）。证书的生效日期

应不早于再认证决定日期，终止日期应基于上一个认证周期。再认证程序与初次评审程序一

致。

6.8 其他特殊审核

为调查投诉、对变更做出回应或对被暂停的客户进行追踪等情况，可能需要在提前较短

时间通知获证客户后或不通知获证客户就对其进行非例行审核。非例行审核根据特定因素进

行策划。另外，对 HACCP体系获证客户在初次认证审核后，将每三年策划实施一次不通知审

核，不通知审核可在审核前 48小时内向获证客户提供审核计划，获证客户无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审核。HXQC 也会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策划采用不通知现场审核、生产现场产品抽样检验、

市场抽样检验、问卷调查、宣传材料审查等方式对获证客户 HACCP体系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实

施跟踪调查。

7 终止审核、认证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7.1 终止审核

对申请客户的现场审核时如发生以下情况 HXQC 将终止客户的认证活动：

a）申请客户对审核活动不予配合，审核活动无法进行；

b）申请客户实际情况与申请材料有重大不一致；

c）其它导致审核程序无法完成的情况。

审核组将已完成的审核工作和终止审核的原因形成审核报告，提交联合协作场，并将此

报告及终止审核的原因提交给申请客户，并保留签收或提交的证据。

7.2 认证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获证客户如需要扩大认证范围，应向 HXQC联合协作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由

HXQC联合协作场评审确认后安排现场审核，审核可结合监督或再认证审核一起进行或单独进

行，但应适当增加审核时间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获证客户申请缩小认证范围或审核组按现场

审核情况要求缩小认证范围时，应向 HXQC联合协作场提出申请，由 HXQC联合协作场进行评

审，如有必要则安排审核组进行现场审核，审核可结合监督或再认证审核一起进行或单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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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不需经过审核的缩小认证范围，由联合协作场换发证书。认证范围的扩大申请、评审、

批准的实施参照初审程序进行。

8 产品和服务认证程序

8.1 产品认证程序

8.1.1 认证申请的基本条件

8.1.1.1 受理有机产品认证申请的条件：

a）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应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其生产、加

工或经营的产品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求，并应拥有产品的所有权。

b）认证委托人建立并实施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和经营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3个月以

上。

c）申请认证的产品应在国家认监委公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内。枸杞产品还应符合

CNCA-N-009：2019 附件 6的要求。

d）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在五年内未因提供虚假信息、违规使用禁用物质、超范围使用

有机认证标志，或者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故的等情形被撤销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e）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一年内未因除 8.1.1.1 d）所列情形之外其它情形被认证机构

撤销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f）认证委托人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注：①产品的所有权是指认证委托人对产品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②范围是指认证范围，包括产品范围、场所范围和过程（生产、加工、经营）范围。

其中产品范围是指有机认证涉及的产品名称和数量；场所范围是指认证的所有生产场所、加

工场所、经营场所（含办公地、仓储），包括生产基地和加工场所名称、地址和面积或养殖

基地规模，以及加工、仓储和经营等场所；过程（生产、加工、经营）范围是指有机生产、

加工、经营涉及的生产、收获、加工、运输、储藏等过程。

8.1.1.2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委托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a）能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负法律责任，已取得国家公安机关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的自然人，

或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

b）已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

c）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生产、处理的产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质量安全卫生技术标准

及规范的基本要求。

d）认证委托人按照标准要求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种植/养殖的操作规程或良好农业规

范管理体系（适用时），并在初次检查前至少有 3个月的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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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申请认证的产品应在国家认监委公布的《良好农业规范产品认证目录》内。

f）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在过去一年内未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故及滥用或冒用良好

农业规范认证标志宣传的事件。

g）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一年内未被认证机构撤销认证证书。

8.1.2认证申请

8.1.2.1 申请客户可以书面形式、来人面谈或电话、传真联系的方式向 HXQC 联合协作场/分

公司查询有关认证事项和提出认证申请意向。

8.1.2.2 联合协作场获悉认证申请意向后，将首先判断客户对认证标准和认证范围的要求是

否在 HXQC 被批准的范围内，且 HXQC 是否具备专业审核能力；对要求颁发带认可标识证书的，

还应确认是否在被认可的范围之内。

8.1.2.3 经初步确认该项申请在 HXQC 被认可的范围之内，或有能力进行审核，由联合协作场

答复申请客户的查询，向申请客户提供 HXQC 的《公开文件》。

8.1.2.4 申请客户应填写并提交正式的、并由授权代表签署和填写完整的《产品认证申请书》，

包括申请认证的产品及其生产、经营或服务活动范围及活动情况的说明。

8.1.2.5 申请认证组织应提交的资料

8.1.2.5.1 有机产品认证委托人应至少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

（1）认证委托人的合法经营资质文件的复印件，包括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土地使用权证明及合同等。

（2）认证委托人及其有机生产、加工、经营的基本情况：

①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不是直接从事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的认证委托人，

应同时提交与直接从事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者签订的书面合同的复印件及具体从事有机产

品生产、加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②生产单元/加工/经营场所概况。

③申请认证的产品名称、品种、生产规模包括面积、产量、数量、加工量等；同一生产

单元内非申请认证产品和非有机方式生产的产品的基本信息。

④过去三年间的生产历史情况说明材料，如植物生产的病虫草害防治、投入物使用及收

获等农事活动描述；野生采集情况的描述；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的饲养方法、疾病防治、投

入物使用、动物运输和屠宰等情况的描述。

⑤申请和获得其他认证的情况。

（3）产地（基地）区域范围描述，包括地理位置坐标、地块分布、缓冲带及产地周围临

近地块的使用情况；加工场所周边环境描述、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图等。

（4）管理手册和操作规程。

（5）本年度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经营计划，上一年度有机产品销售量与销售额（适用

时）等。

（6）承诺守法诚信，接受认证机构、认证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保证提供

材料真实、执行有机产品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相关要求的声明。

（7）有机转换计划（适用时）。

（8）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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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2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委托人应至少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

（1）认证委托人应按照 CNCA-N-004：2014《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附件 3要求

向 HXQC 提交相关信息及证明文件。

（2）认证委托人及其良好农业规范生产、处理、储藏的基本情况。

（3）认证委托人良好农业规范种植/养殖规范性文件或良好农业规范管理体系文件（适

用时）。

（4）认证委托人的产品消费国家/地区名单及其残留限量要求。

8.1.2.5.3 产品认证

8.1.2.5.3.1 对于认证申请，HXQC 应获取依据相关认证方案完成认证过程的所有必要信息。

必要信息包含但不限于：

a）拟认证的产品；

b）客户寻求的认证所依据的标准和（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c）客户的基本特征，包括名称、实际位置、过程和运作的重要方面（如果相关认证方案

有要求），以及任何相关的法律义务；

d）与申请认证范围相关的客户的基本信息，比如客户的活动；人力与技术资源，包括实

验室和/或检验设施；以及适用时，其在一个较大集团中的职能和关系；

e）客户使用的对要求符合性有影响的所有有关的外包过程的信息;如果客户已确定了由

自己以外的法律实体生产认证的产品，为有效监督，必要时 HXQC 可通过适当的合约对该法律

实体予以控制。如果需要这种合约控制，则其可在提交正式的认证文件之前建立；

f）相关认证要求所需的所有其他信息，诸如初始评价和监督活动的信息，如：认证的产

品的生产地点，这些地点的联系人。

8.1.2.5.3.2 产品认证委托人应至少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

a) 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行政许可证明等；

b) 委托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

合同副本；

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正式申请书；

e) 产品描述；

f)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和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g) 产品图纸等；

h) 原材料清单；

i) 同一认证单元内不同型号规格产品的差异性说明；

j) 注册商标（如有）；

k) 其他需要的文件。

注：不用的申证单元应分别提交申请文件。

8.1.2.6 对多场所组织的要求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程序规则 编号：HXQC-04-19 题目：公开文件 第 20页共 49页

当申请客户存在多场所并与总部一起申请认证时，应提交多场所清单，多场所的法律地

位证明文件及与总部关系的说明,以及 8.1.2.5 适用的要求的材料。

8.1.3 认证受理

8.1.3.1 联合协作场收到申请客户的认证申请书和提供的资料后，应进行清点、登记，妥善

保管，注意保密。以便于评审和受理。

8.1.3.2联合协作场组织人员对认证申请书和随附资料进行评审以确保

a) 认证过程所需的客户信息和产品信息是充分的；

b) HXQC 和客户之间任何已知的理解上的分歧已经得到解决，包括在相关标准或规范性

文件方面达成一致；

c) 认证范围得到确定；

d) 实施所有评价活动的方法是可行的；

e) 认证机构有能力并能够实施认证活动；

8.1.3.3 联合协作场对认证申请资料进行评审，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受理认证委托，签

订认证合同书；资料不符合要求的，联合协作场通知认证委托人补充资料或修改信息。对申

请评审后确定无法受理的认证项目，公司应在 5日内通知认证委托方。对不予受理的申请或

认证申请方撤回的申请，应采取保密方式将申请文件和有关的资料归档保存。

8.1.3.4 如果联合协作场根据其已经批准的该客户或其他客户的认证结果省略任何活动，联

合协作场应把对已有的认证结果的引用保存在记录中。如客户要求，联合协作场应提供省略

这些活动的理由。

8.1.4 评价程序

8.1.4.1 申请客户与 HXQC 签订了正式的《产品认证审核合同书》之后，HXQC 开始启动认证

检查工作。

8.1.4.2 HXQC 安排文审人员对申请客户所提供的产品认证文件进行文审。

8.1.4.3 HXQC 联合协作场负责制定审核方案，包括任命检查组长、选择检查组其他成员、确

定检查时间等。

8.1.4.5 现场检查之前，由组长编制评价计划后书面通知受审核方，并得到受审核方对评价

计划的书面确认。

8.1.4.6 认证实施包括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等环节。执行 HXQC 编制的认证方案（认证实

施规则），具体见 HXQC 官网。

8.1.4.6.1 产品检验

8.1.4.6.1.1 样品

认证机构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认证委托人根据认证机构的送样要求在合

格产品中选取样品，在 10 个工作日内送到指定实验室进行检测。必要时，认证机构指派抽样

人员抽取样品，由认证委托人负责送到指定实验室。

8.1.4.6.1.2 检验项目及检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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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为相应标准的全部适用项目。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认证用标准要求时，则判定

为合格，如果有部分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允许申请人进行整改，整改应在认证机构规定

的期限内完成（自型式试验不合格通知之日起计算），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视为申请人放

弃申请，申请人也可以主动终止申请。认证委托人进行整改后重新送样检测，复检结果全部

符合标准要求，则判定为合格，若仍有不符合要求的，则判定为不合格。

如认证委托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应在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8.1.4.6.1.3 型式试验报告

由认证机构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检测机构负

责给申请人寄送一份试验报告。

8.1.4.6.1.4 关键元器件/原材料要求

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厂）

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送样进行试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经认

证机构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如委托人对检验结论有异议，应在接到检验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提出书面

报告，由认证机构决定复检要求和实施。

8.1.4.6.1.5 样品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认证机构有关规定

处置。

8.1.4.6.2 初始工厂检查

8.1.4.6.2.1 工厂检查内容及要求

工厂检查内容为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核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依据 HXQC 要求

进行。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时，重点核查产品的标识是否与型式试验报告上所标明的

信息一致；结构是否与型式试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产品所用的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是否

与型式试验报告（或产品描述）中一致。工厂检查范围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所有生产场所。

8.1.4.6.2.2 工厂检查时间及人日数

一般情况下，在产品抽样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

8.1.4.6.2.3 工厂检查结论

工厂检查时未发现不合格项，检查结论为通过；工厂检查时发现严重不符合项，检查结

论为不通过；工厂检查时发现不符合项，允许生产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如生产企业按时完

成整改，检查结论为整改后通过，否则不通过。

8.1.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批准认证注册并向认

证委托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时，随即终止认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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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QC 向获证客户发放认证证书和相关获证材料。对获证注册的客户，HXQC 及时在 HXQC

网站予以公告，并包括其地址和获准认证的范围、有效期限等。

8.1.6 获证后监督

8.1.6.1 监督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12 个月内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

过 12 个月。如不能如期接受监督时，持证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否则暂停认证

证书。若发生以下情况可增加监督频次：

a)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认证委托人责任的；

b)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产品生产者、被委托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

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时。

8.1.6.2 监督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及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8.1.6.2.1 监督检查

根据 HXQC-C01-2020《HXQC 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生产企业进行监督

检查,在证书有效期内覆盖其中的全部条款。监督检查人日执行《审核人日管理规定》。

8.1.6.2.2 抽样检验

必要时，按认证单元抽样检验，样品及检验要求同 8.1.4.6.1。具体抽样时执行认证机

构年度监督抽样方案。如果生产企业能够提供当年质量监督抽查或生产许可的检验报告，认

证机构对报告有效性评审后免于抽样检验。

抽样检验存在不符合项时，重新抽样。如果仍不符合，则判定该认证单元抽样检验不合

格。

8.1.6.2.3 监督评价

认证机构对监督检查、监督抽样检验结论进行评价，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合格的，判定

监督通过，认证证书继续有效。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抽样检验不合格时，或不能按要求接

受监督，则判定监督不通过，按规定对认证证书做暂停、撤销处理，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8.1.7 复评

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内通过年度监督确保其有效性。有效期届满如需继

续保持认证，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进行复评。持证人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三个月前申请再认

证。重新进行工厂检查, 检查内容及要求同 8.1.4.6.12 初次工厂检查,必要时需要进行产品

检验，检验要求同 8.1.4.6.1 。

8.1.8 认证变更

8.1.8.1 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

获证后的产品，如果在生产工艺没有发生变动的前提下，其产品商标、名称、型号变更，

或获证申请方名称、生产厂名、生产场所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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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证机构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评价，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并换发新

的认证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8.1.8.2 认证范围扩展变更

如果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大认证产品范围，拟扩展的产品与已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时，

按认证变更处理。认证委托人应提交扩展产品详细资料，认证机构确定是否进行抽样检验。

一般情况下，认证范围扩展变更后，再监督时优先考虑扩展产品的抽样检验。

注：如计划申请认证的产品与已认证产品不是同一认证单元，按初始要求申请认证，按

8.1.4.6.1 进行抽样检验，监督检查时补充工厂检查。

8.1.8.3 关键元器件/原材料的变更

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更时，应确保获证产品

的一致性。

对于标准相同、制造商不同、经过 CCC 认证或自愿认证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控制其技

术参数不得低于型式试验或认证的指标要求下。可送样测试验证，由企业技术负责人评价核

准使用。在监督检查时进行验证。

对于标准相同、制造商不同没有认证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应提供相应的认证机构认可

的标志认证证书或经 CNAS 认可实验室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4年内的、有效的、符合相应产

品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控制其技术参数不得低于型式试验或认证的指标要求下。不需要

送样测试验证，可由企业技术负责人评价核准使用，提供第三方确认检验报告备案，在监督

检查时进行验证，必要时由认证机构抽样检验验证。

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关键元器件/原材料变更，应向 HXQC 提交变更申请并经同意方可变更。

一般情况下，向 HXQC 提供三方确认检验报告备案并在监督时进行验证，或由 HXQC 抽样检验

验证。

8.1.8.4 其他变更

发生下述情况时，持证人应将有关情况报认证机构备案：

a) 认证委托人信息变更：联系方式更改等；

b) 被委托生产企业信息变更：法人、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更改等；

c) 重大设计、工艺更改；

d) 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8.1.9 OP 和 GAP 认证程序

OP 和 GAP 认证程序应遵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要求。

现场检查之前，由检查组长编制检查计划后书面通知受审核方，并得到受审核方对检查计划

的书面确认。检查组按照检查计划实施现场检查。

8.1.9.1 现场检查

OP 检查过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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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生产、加工过程和场所的检查，如生产单元有非有机生产、加工或经营时，也应关注

其对有机生产、加工或经营的可能影响及控制措施。

（2）对生产、加工管理人员、内部检查员、操作者进行访谈。

（3）对 GB/T 19630 所规定的管理体系文件与记录进行审核。

（4）对认证产品的产量与销售量进行衡算。

（5）对产品追溯体系、认证标识和销售证的使用管理进行验证。

（6）对内部检查和持续改进进行评估。

（7）对产地和生产加工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确认，评估对有机生产、加工的潜在污染风险。

（8）采集必要的样品。

（9）对上一年度提出的不符合项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进行验证（适用时）。

GAP 现场检查

选项 1（不含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多场所农业生产经营者）

认证机构应对所有注册生产场所和/或处理场所按 GB/T20014 相关国家标准和本规则进行通

知检查。

选项 2（含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多场所农业生产经营者）

（1）质量管理体系检查

a）检查组应首先对认证委托人质量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及内部检查/检查的独立性和准确性进

行评价和检查，覆盖所有与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文件、场所和人员。质量管理体系检查结果

是确定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的抽样数量和抽样样本的重要依据。

b）质量管理体系检查过程应包含首次会议、文件评审、记录评价、对已实施的内部检查和内

部检查的评审、与关键员工的面谈、末次会议（包括对发现的不符合的沟通），还应将内外

部检查和检查的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价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2）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通知检查

a）检查组应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检查结果，根据组织结构和抽样程序，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确定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的抽样数量和抽样样本。初次认证、认证要求变更或证书持有人更

换认证机构时，抽样数不少于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数量的平方根（如果有小数向上取整）。

申请认证产品涵盖多个模块时，应按照本部分 d)条款对模块进行分类和随机抽样，每个类别

的样本数也应不少于本类产品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数量的平方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选

项 2）有多场所的注册成员应有更大的抽样概率，这类成员被抽查时应覆盖其所有生产场所。

b）对列入抽查的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应在 48 小时内告知。

c）下列情况下，检查组可根据风险增加抽样比例：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未满足申请认证级别

控制点的符合性百分比要求、没有全部满足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或）产品处理 1和 2级控

制点要求、客户投诉、内部与外部的检查/检查结果不一致、注册成员从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

个组织。

d）抽样时应考虑样本的不同规模、类别和大小，确保抽样的代表性，如：舍内养殖的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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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养殖的畜禽、露天作物、保护地栽培的作物、多年生作物、淡水养殖（水产） 、海水养

殖（水产）、蜜蜂等。

（3）产品处理场所的检查（适用时）

a）外部检查时，产品处理场所检查的数量应不少于认证委托人产品处理场所总数的平方根，

在农场中进行的农产品处理场所也应计算在内。

b)如存在产品集中处理场所，则现场检查时所有与产品处理有关的 2级控制点按 1级控制点

检查和计算，抽样数量也应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产品处理检查表实施（即不少于总数的

平方根）。

初次认证时，应全面评价所有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过程,颁发证书前应验证所有适用的控制点

是否符合要求。证书中不能包括尚未收获的作物，注册前已经收获/屠宰/加工的产品不能被

认证。

检查组在结束检查前，应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向受检查方和认证委托人确认检查发现的不

符合项。

8.1.9.2 样品检测

OP：（1）检查组应当对申请认证生产、加工认证的所有产品安排样品检验检测，在风险评估

基础上确定需检测的项目。对植物生产认证，必要时可对其生长期植物组织进行抽样检测。

如果认证委托人生产的产品仅作为该委托人认证加工产品的唯一配料，且经认证机构风险评

估后配料和终产品检测项目相同或相近时，则应至少对终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认证证书发放前无法采集样品并送检的，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安排检验检测，并得到检验检测

结果。

（2）认证机构应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

（3）产品生产、加工场所在境外，产品因出入境检验检疫要求等原因无法委托境内检验检测

机构进行检测，可委托境外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该检验检测机构应符合

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的要求。对于再认证产品，可在换发

证书有效期内的产品入境后由认证机构抽样，委托境内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不

符合认证要求的，应立即暂停或撤销证书。

（4）允许使用物质的残留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禁止使用的物质不得

检出。

GAP：药物残留限量抽样检查

（1）HXQC 应当根据认证产品的风险程度，制定适宜的产品抽样程序和方案，实施相应的抽

样检验，以验证认证产品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产品消费国家/地区的要求。如现场检

查需要抽取样品进行检验，则应按照机构制定的抽样程序和方案实施，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

检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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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组应根据认证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消费国家/地区名单及其残留限量要求，进行风险

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实施必要的产品检测，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产品消费国家/地区的检

测项目。

8.1.9.3 OP 认证应对产地环境质量状况的检查，认证委托人或其生产、加工操作的分包方应

出具有资质的监测（检测）机构对产地环境质量进行的监测（检测）报告。产地环境空气质

量可采信县级以上（含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公布的当地环境空气质量信息或出具其他证明性

材料，以证明产地的环境质量状况符合 GB/T 19630 规定的要求。

进口产品的产地环境检测委托人应为认证委托人或其生产、加工操作的分包方。检查员可结

合现场检查实际情况评估是否接受认证委托人已有的土壤、灌溉水、畜禽饮用水、生产加工

用水等有效的检测报告。如否，应按照 GB/T 19630 的要求进行检测，检测机构可以是符合

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要求的境外检测机构。关于环境空气

质量，认证机构应根据现场检查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官方网站、大气监控数据或报告等内容，

确认是否符合 GB/T 19630 规定的要求。

8.1.9.4 对有机转换的检查

（1）多年生作物存在平行生产时，认证委托人应制定有机转换计划，并事先获得认证机构确

认。在开始实施转换计划后，每年须经认证机构派出的检查组核实、确认。未按转换计划完

成转换并经现场检查确认的地块不能获得认证。

（2）未能保持有机认证的生产单元，需重新经过有机转换才能再次获得有机认证，且不应缩

短转换期。

（3）有机产品认证转换期起始日期不应早于认证机构受理申请日期。

（4）对于获得国外有机产品认证连续 4年以上（含 4年）的进口有机产品的国外种植基地，

且认证机构现场检查确认其符合 GB/T 19630 要求，可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免除转换期。

8.1.9.5 对有机投入品的检查

（1）有机生产或加工过程中允许使用 GB/T 19630 附录列出的物质。

（2）对未列入 GB/T 19630 附录中的物质，国家认监委可在专家评估的基础上公布有机生产、

加工投入品临时补充列表。

8.1.9.6 在整个检查/检查过程结束时，应形成一份完整的书面检查/检查报告。

8.1.9.7 认证后的管理

应当每年对 OP 获证组织至少安排一次现场检查。认证机构应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种类和风险、

生产企业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当地质量安全诚信水平总体情况等，科学确定现场检查频次及

项目。同一认证的品种在证书有效期内如有多个生产季的，则至少需要安排一次获证后的现

场检查。

GAP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对证书持有人是否持续有效符合标准、使用认证证

书和标志的情况进行有效跟踪审核/检查，对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应采取适当的处罚措施。

8.1.9.7.1 不通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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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7.1.1 GAP 不通知检查

（1）不通知检查抽样应综合考虑认证范围的总体数量、地理位置、产品类型、历史检查情况

等因素。

（2）作物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蜜蜂养殖应按类别分别按 10%的比例进行抽样。每个

类别每年都应至少实施一次不通知检查。

（3）应提高初次认证未在收获期进行检查的证书持有人的抽查几率。

（4）实施不通知检查时应在 48 小时内告知证书持有人并提供检查计划。

（5）不通知检查可只对标准适用的 1级和 2级控制点进行检查，不通知检查发现的不符合项

处理与通知检查要求一致。

选项 1（不含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多场所农业生产经营者）

（1）认证机构应每年至少对不少于该类证书年度发证数量10%的证书持有人实施不通知检查。

（2）当认证机构发放的该类认证证书数量少于 10 张时，不通知检查数量不得少于 1家。

选项 2（含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多场所农业生产经营者）

（1）认证机构每年应对不少于该类证书年度发证数量 10%的证书持有人实施不通知检查。

（2）当认证机构发放的证书数量少于 10 张时，每年不通知检查数量不得少于 1家，如果证

书数量仅为 1家，则应至少每 2年对其进行一次不通知检查。

（3）不通知检查时抽样数量不应少于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总数平方根数的 50%，如检查中发

现不符合，则还应审核证书持有人的质量管理体系。

8.1.9.7.1.2 OP 不通知检查

联合协作场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每年至少对 5％的 OP 获证组织实施一次不通知的现场检

查，实施不通知检查时应在现场检查前 48 小时内通知获证组织。

联合协作场应及时了解和掌握获证组织变更信息，对获证组织实施有效跟踪，以保证其持续

符合认证的要求。

HXQC 在与认证委托人签订的合同中，应明确约定获证组织需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向认证

机构通报以下信息：

（1）法律地位、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的信息。

（2）获证组织管理层、联系地址变更的信息。

（3）有机产品管理体系、生产、加工、经营状况、过程或生产加工场所变更的信息。

（4）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场所周围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环境污染的信息。

（5）生产、加工、经营及销售中发生的产品质量安全重要信息，如相关部门抽查发现存在严

重质量安全问题或消费者重大投诉等。

（6）获证组织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7）采购的配料或产品存在不符合认证依据要求的情况。

（8）不合格品撤回及处理的信息。

（9）销售证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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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重要信息。

8.1.9.7.2 跟踪调查

联合协作场应对获证组织实施有效跟踪，以保证其持续符合认证的要求。如果 HXQC 获知可能

影响认证有效性的信息（如：超过最高农残限量，微生物污染等），则应要求证书持有人进

行自查和对认证档案、记录进行全面追溯（包括物料平衡等），并在 HXQC 规定的时间内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如果需要实施产品检测，应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并由证书

持有人提供合理的抽样规则。

HXQC 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评估，发现违反本规则或认证依据标准规定的，应对证书持有人

进行处罚。处罚包括：警告、暂停和撤销。

8.1.9.8 再认证

8.1.9.8.1 OP 再认证

获证组织应至少在认证证书有效期结束前 3个月向 HXQC 提出再认证申请。获证组织的有机产

品管理体系和生产、加工过程未发生变更时，HXQC 可适当简化申请评审和文件评审程序。

联合协作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安排再认证检查。因生产季或重大自然灾害的原因，不

能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安排再认证检查的，获证组织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向认证机构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原因。经联合协作场确认，再认证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后的 3个月内实施，但不得

超过 3个月，在此期间内生产的产品不得作为有机产品进行销售。

对超过 3个月仍不能再认证的生产单元，应按初次认证实施。

8.1.9.8.2 GAP 再认证

8.1.9.8.2.1 再认证策划

证书到期前，联合协作场应对证书持有人进行再认证安排，并按照 GB/T20014 相关国家标准

和本规则的要求实施审核/检查。否则，证书状态将由“已认证”更改为“到期失效”。

应在证书失效前 8个月内对证书持有人进行再认证审核/检查，由于未在生产季节等特殊原因

无法实施再认证审核/检查时，证书持有人在证书有效期内可向 HXQC 申请延期，在“中国食

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中延长证书的有效期后，再认证检查可在证书失效日后最长 4个月

内实施。但两次再认证检查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不能小于 6个月。

对于选项 2（含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多场所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再认证检查，对其注册成员

或生产场所的抽样数量应参考每年不通知检查和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的结果，最低数量不少于

当前注册成员或生产场所的平方根。

8.1.9.8.2.2 GAP 再认证检查时间安排

8.1.9.8.2.2.1 作物

（1）对作物类证书持有人进行再认证检查时，宜在生产季节实施检查，农场应正在进行相关

产品生产或处理活动（不能仅有储藏活动），以确保检查活动验证所有申请认证的作物都符

合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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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选项 1，当认证范围包括产品处理时，应每年对农产品处理场所进行检查，并根据

风险评估的结果确保每两年至少一次在有农产品处理现场时（不应仅是储藏）进行检查。风

险评估应考虑是否进行产品包装、已知的与申请认证产品相关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国家认

监委提出的重点审查要求等。认证机构应在记录中明确所选择检查频次的理由。

对畜禽类证书持有人实施再认证检查时，畜禽应处在养殖状态。适用时，在两个或多个不同

认证周期内应按冬季、夏季和室内、室外等不同因素选择不同的检查时间。

对水产类证书持有人实施再认证检查时，水产品应处在养殖状态。

对蜜蜂类证书持有人实施再认证检查时，蜜蜂应处在养殖状态。

8.1.9.8.3 再认证证书生效日期为上一张认证证书生效日期增加一年。如果在证书到期之后

做出认证决定，则再认证证书的生效日期为认证决定的日期，但认证周期保持不变，再认证

证书有效截止日期为上一张证书有效截止日期增加一年。为保持认证过程持续不间断，检查

员每年应完成完整的检查表和验证过程。

8.1.9.8.4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GAP 证书有效期可最多延长 4个月：

（1）在证书的原有效期内，再认证申请被认证机构受理，开始下一个认证周期；

（2）在证书延长期内，对证书持有人实施再认证检查。

8.1.9.8.5 当证书持有人受到制裁或者申请延长证书有效期的情况下，GAP 证书有效期可以被

缩短或延长。证书持有人未申请延长证书有效期，则证书过期后由同一机构进行检查应有充

分的理由，并开始新的认证周期。如果认证委托人申请保持原有认证周期，也可通过将证书

截止日期设置为以前的日期，并恢复旧的认证周期。如果实施了证书延期，认证周期不能改

变。如果证书到期失效，则应执行初次认证检查程序。

8.1.9.8.6 GAP 证书持有人扩大证书范围时，应全面评价所有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过程,再次

颁发证书前应验证所有适用控制点的符合性。

8.1.10 “江苏精品”认证审核实施执行相应的认证实施规则及“江苏精品”认证管理规定。

8.2 服务认证程序

对拟开展的认证领域，应编制认证方案。

8.2.1 认证申请与评审

8.2.1.1 申请人应提交认证申请书及以下拟认证服务的有关信息，包括必要的技术文件：

1）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

a）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及其服务提供场所的必要信息；

b）涉及多个服务场所时，各场所的名称、地址及其服务内容；

c）证明其法律地位的文件及适用时从事相关服务的资质和任何行政许可，如：服务/卫生/

经营许可证等；

2）拟认证的服务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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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

b）服务流程，以及适用时为服务运作提供支持的主要服务设施；

3）影响服务符合性的任何外包过程的信息；

4）申请人寻求认证的标准和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5）申请人已按认证标准/规范要求建立并实施的相关文件，如服务规范、服务提供规范和服

务检验规范、现行有效的服务管理体系文件等；

6）适用时的任何特殊要求（如特殊的语言、环境、安全要求等）；

7）组织依据认证标准进行的自我评价报告；

8）已获其他认证情况；

9）需要时的其他信息。

8.2.1.2 联合协作场应对获取的上述信息进行评审，以确保：

a) 认证过程所需的客户信息和产品信息是充分的；

b) 和客户之间任何已知的理解上的分歧已经得到解决，包括在相关标准或规范性文件方面达

成一致；

c) 认证范围得到确定；

d) 实施所有评价活动的方法是可行的；

e) 认证机构有能力并能够实施认证活动。

8.2.1.3对申请评审后确定无法受理的认证项目，公司应在 5 日内通知认证申请方。对不予

受理的申请或认证申请方撤回的申请，应采取保密方式将申请文件和有关的资料归档保存。

8.2.2 评价准备

8.2.2.1 联合协作场应为其评价活动制定评价计划（包括多场所抽样计划），以便为有关各

方就评价活动的安排和实施达成一致提供依据。如遇特殊情况临时变更计划时，应 及时将变

更情况书面通知受评价方，并协商一致。

8.2.2.2 为特定认证项目所制定的评价计划应基于服务认证方案的要求，并清晰的说明所要

实施的评价活动和使用的评价方法及评价准则。

8.2.2.3 联合协作场应选派有能力的人员组成现场评价组，以执行所要求的各项评价任务。

在决定评价组的规模和组成时，应基于服务认证范围、服务特性及其服务提供过程的技术特

点，并考虑评价人员所具有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来确定。

通常情况下，执行服务特性测评和服务管理审核的评价组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应具备以下特定

能力：

a）熟悉服务组织的专业术语和服务特性；

b）熟悉适用于服务组织的法律法规及其运用；

c）熟悉服务组织的服务流程，能识别该组织在服务、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8.2.3 评价活动的时间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程序规则 编号：HXQC-04-19 题目：公开文件 第 31页共 49页

联合协作场应基于以下方面（但不限于）的考虑，为实施所要求的各项评价任务确定需要的

时间：

1）服务组织的行业特点、规模和运作的复杂程度；

2）服务场所的数量；

3）服务类别、评价范围；

4）技术和法规环境；

5）服务接触方式；

6）所使用的测评方法和技术；

7）服务活动的外包情况；

8）与服务活动相关联的风险。

8.2.4 评价

8.2.4.1 评价组应按照服务认证方案的要求和适用的服务评价标准/规范，对申请人申请认证

的服务进行评价。

8.2.4.2 对特定服务的评价通常可采用一组由服务特性测评与服务管理审核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评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服务特性测评；

2）暗访；

3）服务管理审核。

注：服务特性测评旨在证实顾客服务“真实瞬间”的符合性，服务管理审核旨在证实特定服

务持续符合服务规范或认证技术规范要求的能力。

8.2.4.3 服务特性测评

8.2.4.3.1 评价组应依据服务认证方案及认证标准/规范的要求制定测评方案，以确定：

1）测评的目的、范围、对象和测评项目；

2）适用的测评指标和判定规则；

3）测评的方法、流程和工具；

4）样本要求和抽样计划；

5）测评所覆盖的时间段；

6）信息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7）测评结果的采信。

注：测评指标的设置通常宜反映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服务特性指标。可基于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差异，识别其适用的服务特性，一般包括功

能性、安全性、时间性、经济性、舒适性、文明性等方面的服务特性指标；

--服务过程质量指标。通常涉及人员、设施设备、环境等要素。

8.2.4.3.2 评价组应根据约定的服务特性测评标准，按规定的要求和方法对抽取的样本进行

测评，以获取包括顾客服务、服务管理和服务支撑能力等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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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3.3 评价组应将服务特性测评中发现的任何应引起关注的、或可能被判定为不符合的

问题以其选用的适当方式告知申请人。

8.2.4.3.4 当将认证活动中的一项诸如服务特性测评活动、暗访、服务管理审核外包时，应

确保对分包机构的管理满足以下要求，并经评价确认分包机构具备完成所要求的任务的能力。

a) 对提供用于认证活动的外包服务的所有机构的资格、评价和监视都有形成文件的方针、程

序和记录，并保存获得批准的外包服务机构清单；

b) 应与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包括保密性条款和利益冲突条款。

HXQC对外包给其他机构的所有活动负责；

c) 确保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及其使用的人员的参与（直接的或通过任何其他雇主）不能影响

认证结果的可信性；

d) 外包活动前通知客户，以给客户一个提出异议的机会；

e) 为确保实施正确的评价，应向分包机构提供适用的工作文件，并向分包机构下达任务书。

任务书应至少明确以下内容：

1）申请服务认证的范围、评价依据；

2）申请人的多场所情况；

3）评价要求；

4）抽样方案。

f) 分包机构按下达的任务要求开展指定的分包活动，并按约定提交评价结果。

8.2.4.4 暗访

应在必要时实施对申请人的暗访，并按《暗访程序》实施，以获取其服务的真实情况。

8.2.4.5 服务管理审核

8.2.4.5.1评价组应按照服务认证方案所确定的服务认证标准/规范，就申请人的服务管理进

行评价。

8.2.4.5.2 服务管理审核至少需确认下列各项：

1）对申请人服务能力的评价，包括对与申请人管理体系相关的结构、方针、过程、程序、记

录及文件的现场评价；

注：服务管理要素的选择和运用程度取决于服务组织的选择、所服务的市场、服务过程和顾

客的需要。

2）人员及资源配置与管理；

3）服务特性控制及其运行管理；

4）用于支持服务的设施设备、服务用品、信息技术及相应的环境条件（如安全、环境）；

5）服务承诺和顾客服务；

6）对服务中断或意外事件的响应和服务补救措施；

7）争议的处置管理；

8）服务投诉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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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内部审核。

8.2.4.5.3 评价报告：评价组应为每次评价活动提供书面报告。

8.2.5 认证批准与注册

8.2.5.1 HXQC 对评价组提交的评价资料（包括评价报告）进行审议，做出认证决定结论。

8.2.5.2 HXQC 批准认证注册并签发认证证书。

8.2.5.3 HXQC 向获证客户发放认证证书和相关获证材料。

8.2.5.4 对获证注册的客户，HXQC 及时在 HXQC 网站予以公告，并包括其地址和获准认证的

范围、有效期限等。

8.2.5.5 对未被批准的受审核方，HXQC 会及时通知受审核方并说明原因。

8.2.6 初次认证

对服务的初次认证至少应包括上述评价活动中的服务管理审核、服务特性测评和需要时的暗

访。

8.2.7 监督

8.2.7.1 联合协作场应按照服务认证方案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式和频次，对取得认证的服

务实施监督，以确认使用标志的服务持续符合认证所依据的标准或规范性文件要求。在证书

有效期内，公司应安排在初次评价后或第一次监督评价结束后的 9-12 个月内完成第一年与

第二年的监督评价。所要求的监督程序应当包括适宜的服务特性测评和（或）服务管理审核

等评价活动。

8.2.7.2 对特定组织的监督方案，可随其满足认证要求的能力变化而变化。在制定监督方案

时，应考虑服务组织服务的复杂性、服务流程的变化、服务事故、顾客投诉及相关时影响服

务符合性的管理体系的变更。

8.2.8 再评价

服务认证证书有效期三年，若获证组织申请继续持有认证证书，则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

三个月向公司提出再评价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8.2.9 扩大认证范围

联合协作场应对扩大认证范围的申请进行评审，以确定任何必要的评价安排，这类评价活动

可与监督同时进行。

注：扩大认证范围的申请可以包含不同类别的服务、不同地点等。

8.2.10 多场所

对具有一个以上场所的组织的服务认证，应按《服务认证评价实施程序》执行。

8.2.11 影响认证的变更

获证组织提出组织名称、地址、认证范围的变更或认证要求的变更申请时，需提出并提交必

要的补充信息。公司应对变更内容进行评审，且要特别关注其申请变更资料的充分性和合法

性。经评审确认不能受理的，应及时反馈申请组织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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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要求

9.1 认证证书的使用

9.1.1 获证客户在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内应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包括：

a) 认证证书可以展示在文件、网站、广告和宣传资料中或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以及通

过认证的工作场所、销售场所，使用时应符合 HXQC 的要求；

b) 获证客户可以在有效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覆盖的领域和业务范围内以准确的文字描

述认证证书中所承载的有关信息，如：“本组织（或企业）某产品活动或服务的质量管理/

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基于ISO/IEC 20000-1的服务管理体系通过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即获证客户获得的相应管理体系认证

标准的名称或标准编号）管理体系认证”；

c) 不得在任何资料中有关于其认证资格的误导性说明；

d) 不得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证书或其任何部分；不得利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

字、符号，暗示或误导公众认为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外的管理体系、产品或服务、过程获得 HXQC

的认证；不得利用产品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认证；

不得利用服务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管理体系通过认证。不得暗

示其认证适用于证书认证范围以外的活动和场所；

e) 不得擅自更改证书内容；

f) 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得损害 HXQC 的声誉和（或）使认证制度声誉受损，失去公众信任；

g) 不得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倒卖、部分出示、部分复印证书；

h) 获证客户应妥善保管好认证证书，以免丢失、损坏。

I) ISMS 体系认证证书应包括引用的适用性声明的特定版本。

9.1.2 若获证客户的管理体系、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事故，应及时报告 HXQC

并接受 HXQC 的调查或监督检查，调查前及监督检查不合格者，不得继续使用该证书；

9.1.3 在认证范围被缩小时，应及时修改所有的广告宣传材料；

9.1.4 认证证书被暂停期间，应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9.1.5 认证证书被 HXQC 撤消或注销，获证客户应按 HXQC 的要求将证书交还给 HXQC 或自行销

毁，并同时停止使用所有引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停止在文件、网站、广告和宣传资料中

或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以及在工作场所、销售场所展示认证证书。

9.1.6 获证客户可通过登录 HXQC 网站（http://www.hxqc.cn ）或关注 HXQC 微信号 hxqc2011，

从 HXQC 获证客户“证书查询”中获得相关信息，也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

站（www.cnca.gov.cn）上查询，获得相关信息，并便于社会监督。

9.1.7 认证证书中应用二维码技术，客户及公众可通过二维码查询认证信息。用户可通过智

能手机，使用带有识别二维码功能的工具，对 HXQC 证书上的二维码图案进行扫描，获得证书

信息验证链接，通过链接进入 HXQC 二维码证书验证平台，及时获取证书最新信息和状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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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证书编号、客户名称、认证范围、认证标准、注册有效期、客户地址、证书状态等信

息。

9.2 认证证书的保持

认证证书保持的条件：

a) 经 HXQC 监督审核，证实获证客户的管理体系运行正常；

b) 确认获证客户能够按规定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对由于未按规定正确使用认证证

书和标志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和后果，采取了有效的纠正措施。

9.3 认证证书的更换

9.3.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认证证书的持有者应办理更换证书的手续：

a) 认证标准变更；

b) 获证客户相关信息变更（包括客户名称、地址、邮编、认证范围、客户规模等）；

c) 其他。

9.3.2 获证客户应提出书面的换证申请，说明理由并附上相关资料和换证所需的款项，交HXQC

联合协作场及 HXQC 财务部。

9.4 认证标志管理

9.4.1 使用 HXQC 的认证标志，需向 HXQC 提出申请，在使用时，其图案必须按照 HXQC 提供的

图案的比例放大或缩小，并且做到颜色一致(认证标志由 HXQC 发放)。

9.4.2 使用 CNAS/JAS-ANZ/UKAS 认可标识（认可委徽标+我公司认可注册号）需要和我公司签

订使用协议方可使用。

9.4.3 获证客户使用认证标志、认可标识或所附文字时，不应使人对认证对象和授予认证的

认证机构产生歧义。标志、标识不应用于产品或消费者所见的产品包装之上，或以任何其他

可解释为表示产品符合性的方式使用。HXQC 不允许将其标志、标识被获证客户用于实验室检

测、校准或检验的报告或证书。

9.4.3.1 在符合本文 9.1.1 b）项要求的情况下，可将认证标志使用在运输产品的大箱子（等）

上和用作广告宣传的小册子（等）中。

9.4.3.2 获证组织不能单独使用 CNAS/ JAS-ANZ/UKAS 认可标识，必须和 HXQC 认证标志以及

获证客户的标志或名称结合使用。

9.4.4 认证标志的式样：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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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和示例

9.4.5.1 管理体系认证标志的使用说明

① 指一个有形产品或在单个包装箱、容器等里的产品。在测试/分析活动中，它可以是

一份测试/分析报告。

② 指薄纸板等做成的外包装，可以合理地认为它到不了最终用户手里。

③ 指“HXQC”认证标志和“HXQC”认证标志与“CNAS”或“JAS-ANZ”或“UKAS”认可

标识的组合。

④声明可以是：“该企业的某产品是在一个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某认证机构的ISO9001:2015

标准认证的工厂里制造的”。

⑤ 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时应遵守以下要求：

a) 获证客户不得将 HXQC 的认证标志及 CNAS/JAS-ANZ/UKAS 认可标识用在与认证证书无

关的范围，进行宣传；也不允许获证客户将其用在产品上，造成误导；不也得暗示认证适用

于认证范围以外的活动和场所；

在产品上①
在用于运输产品的大箱子等的上

面②

在做广告的小册子上

等

标志的使用

③

不带声

明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⑤

带声明

④
不允许 允许⑤ 允许⑤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HACCP 体系

HACCP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MS

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 管理体系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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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认证证书、认证标志不准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售、借用或冒用；

c) 获证客户不得做出有关认证资格误导性的说明，也不得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证书或

认证证书的某一部分；

d) 获证客户的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时，应立即停止对认证资格的宣传及对认证

证书的使用；

e) 获证客户的认证范围缩小时，应及时修改宣传材料，并确保在认证范围内进行宣传；

f) 获证客户在引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时，不得暗示认证机构对产品（包括服务）或过程

进行了认证；

g）获证客户使用 JAS-ANZ 认可标识时必须同时附上 JAS-ANZ 证书查询系统的网址

（www.jas-anz.org/register），如果认可标识在同一文件中使用多次，只需要在标识第一

次出现时附上网址 。

h）在使用认证资格时，不得使认证机构和（或）认证制度声誉受损，失去公众信任。

I） 使用 HXQC 认证标志时，应同时注明证书注册号，当获证客户取得多个体系认证证书

时，应分别注明认证注册号。

⑥FSMS/HACCP体系获证客户不允许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FSMS/HACCP认证标志，也

不允许在产品包装上使用客户已获得FSMS/HACCP认证的任何声明。其中产品包装应包括产品

所有包装，既包括初级包装（盛放产品的） ，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者二次包装。

9.4.5.2 CNAS 徽标的规定格式：

a) CNAS 徽标的规格如图所示，可成比例放大缩小，应清晰可辨。

b）CNAS 徽标的颜色：

CNAS 徽标的基本颜色为蓝色或黑色。

蓝色：C：100 M：95 Y：25 K：0 （标准色）

C：100 M：56 Y：0 K：0 (标准色）

黑色：C：0 M：0 Y：0 K：100 （标准色）

c) CNAS 徽标代表 CNAS 机构的特定图形，CNAS 拥有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受法律保护，

其他机构和个人未经 CNAS 的书面允许不得使用 CNAS 徽标。

9.4.5.3 管理体系认证标志的使用示例

http://www.jas-anz.org/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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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XQC 认证标志与 CNAS/JAS-ANZ 认可标识结合使用。HXQC 向获证客户颁发带认可标

识的认证证书时，获证客户方可使用 CNAS/JAS-ANZ 认可标识。获证客户使用认可标识时，应

同时注明 HXQC 认可注册号及及管理体系认证代码 M（仅适用于 CNAS 认可标识）。如下图所

示：a) 获证客户取得单体系认证时，（例如 QMS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b) 获证客户取得多个体系认证证书时(例如同时获得 OMS、EMS、OHSMS 和 FSMS 认证)：

QMS 认证注册

号

中国认可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SYSTEM
CNAS C045-M

中国认可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SYSTEM
CNAS C045-M

QMS 认证注册

号

QMS 认证注册号

EMS 认证注册号

OHSMS 认证注册号

FSMS 认证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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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XQC 颁发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可使用 HXQC 认证标志与 UKAS 认可标识的组合，使用

UKAS 认可标识时，应注明 HXQC 的认可注册号“9191”，且 UKAS 的认可标识高度（不包括认

可编号 9191）不得小于 20mm，并且在不大于 A4 的纸上使用时其高度不应大于 30mm，使用示

例如下：

（3） HXQC 认证标志单独使用(如获得 QMS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QMS 认证注册

号

QMS 认证注册号

EMS 认证注册号

OHSMS 认证注册号

FSMS 认证注册号

QMS 认证注册

号
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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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客户取得多个体系认证证书时(例如同时获得 OMS、EMS、OHSMS、FSMS)

9.4.5.4 HXQC 不允许获证组织或产品上使用 IAF-MLA/CNAS 标识或 IAF-MLA 国际互认标志。

9.4.5.5 HACCP 认证标志

（1） 获证客户可在认证证书、印刷品、网站和其他宣传资料中使用 HACCP 认证标志（如下

图所示）。使用 HACCP 认证标志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应变形、变色。如其他文字或

图像均为黑白，允许使用黑白标识。

（2）获证客户不得在产品、产品标签及产品内、外包装上使用 HACCP 认证标志。

9.4.6 如发现获证客户在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及宣传上违反本文件的要求，误用或有意错用，

造成误导，HXQC 将要求获证客户采取纠正或纠正措施消除造成的不良影响。HXQC 可视情节和

影响范围采取暂停或撤销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资格。在 HXQC 网站及相关媒体上公布违规，直至

必要时采取其他的法律措施。

9.4.7 “江苏精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应符合相应的认证实施规则及《“江苏精品”认证

标志管理办法》等管理规定。

9.5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暂停使用

9.5.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时，HXQC 将在调查核实后的 5个工作日内暂停

获证客户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资格：

a）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的频次接受监督审核或再认证审核，或获证客户主动请求暂停的；

b）发生应向 HXQC 通报的情况而未通报，造成严重后果的；

QMS 认证注册号

EMS 认证注册号

OHSMS 认证注册号

FSMS 认证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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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客户的获证管理体系持续地或严重地不满足认证要求，包括对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的

要求，及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不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的，尚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d）不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经警告未得到有效纠正的；

e）出现了重大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技术服务事故及信息安全事件，

尚不需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f）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检查或行业主管部门抽查不合

格等情况，尚不需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g) 被有关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的；

h) 监督/再认证审核中不符合项超过规定期限，不予以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经指出后

仍不执行的（若不符合项仅使获证范围内的部分产品/服务/场所的体系失效的，也可不全部

暂停，而予缩小认证范围）；

i）自认证决定之日起，如超过 2个月未按规定交纳认证费用的；违反认证机构要求的；

不承担、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的；

j）获证客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生产许可证、3C 认证证书、资质等行政许可资格被暂停

的（此情况下的暂停期不得少于行政许可资格的暂停期限）；

k) 持有的与管理体系范围有关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过期失效，

重新提交的申请已被受理但尚未换证的（此情况下的暂停期可至相关单位作出许可决定之

日）；

l) 获证组织与 HXQC 双方同意暂停认证资格的；

m) 获证组织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接受不通知现场审核的（适用于 HACCP 体系）；

n）其他构成暂停条件的。

当发生上述各条件之一的情况，若情节较轻，或只在某些部分发现问题，则可按“部分

暂停”处理。暂停期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最长不超过 6个月。

9.5.2 当获证客户符合暂停条件时，由 HXQC 联合协作场提出，经联合协作场负责人批准。联

合协作场向获证客户发出《认证证书和标志暂停使用通知书》。获证客户应暂停认证证书和

标志的使用和对外宣传。

9.5.3 HXQC 将要求暂停客户采取纠正措施并在规定期限内对其纠正情况进行检查，当确认获

证客户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纠正，造成暂停的原因得到消除和暂停的问题已解决

后,将书面通知取消暂停，恢复其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资格。

9.6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撤销

9.6.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HXQC 将在获得相关信息并调查核实后 5

个工作日内撤销获证客户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资格：

a）获证客户未能在规定的时限内解决或纠正造成暂停的问题的（包括持有的与管理体系、

产品和如无范围有关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但申请未

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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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发现获证客户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依据或体系覆盖的产品不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c）获证客户自行转换认证的；

d）客户获证范围内发生了重大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技术服务事故及

信息安全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并经执法监管部门确认是获证组织违规造成的，需要立即

撤销认证证书的；

e）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检查或行业主管部门抽查不合

格等情况，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f）认证要求发生变更，客户不愿或不能满足新要求的；

g)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客户未采取有效纠正和纠正措施的；

h) 获证客户不再生产获证范围内产品的或不再提供获证范围内服务的；获证客户没有运

行管理体系或者已不具备运行条件的；

i) 获证客户对相关方重大投诉，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j) 获证客户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k) 获证客户故意或持续的不满足国家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信

息技术服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及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l) 获证客户申请撤销认证证书的；

m) 获证客户不接受或拒绝配合相关认证监管部门或 HXQC 对其实施监督检查,或者对有

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提供了虚假材料或信息的；

n）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

o）不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信息，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或者 HXQC 已

要求其纠正但超过 2个月仍未纠正的；

p) 获证客户拒绝接受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

q) 获证客户被执法监管部门认定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列入质量信用严重失信企业

名单；

r)其他构成撤销条件的。

9.6.2 当获证客户符合撤销条件时，由 HXQC 联合协作场提出报告，经联合协作场负责人批准

后，由联合协作场向获证客户发出《认证证书和标志撤销使用通知书》并上网公告。被撤销

认证证书的客户应立即停止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和对外宣传，并将认证证书寄回 HXQC。

10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

HXQC 建立并实施《客户服务管理程序》，以确保与认证有关的客户、HXQC 分公司/办事

处及市场人员、审核人员对 HXQC 的申诉/投诉和争议的问题得到公正、妥善的处理，以维护

HXQC 的信誉和认证工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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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处理原则

a) 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受理、调查和处理决定应

一视同仁；

b) 与申诉、投诉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均应回避；

c) 申诉、投诉处理工作人员对其所涉及到的任何与申诉、投诉有关的非公开情况负有保

密的责任；

d) HXQC 对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的所有决定负责；

e) HXQC 应与获证客户、投诉人共同决定是否将投诉事项公开。需要时，应共同确定公

开的范围、程度。

10.2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范围

a）符合 HXQC 的认证条件和要求，但 HXQC 不予受理；

b）HXQC 未按合同相关规定，对受审核方给予审核认证；

c）对 HXQC 的审核报告或颁发的认证证书有争议；

d）对 HXQC 做出的授予、拒绝、保持、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更新、暂停、恢复、撤销

认证的决定有不同意见；

e）对认证证书的使用管理有争议；

f）审核人员违反有关规定；

g）认为 HXQC 或其他工作人员违反 HXQC 的规定；

h）认为 HXQC 违章收费；

i）消费者或相关方对 HXQC 获证客户或其产品、服务的不满；

j）其他符合申诉、投诉和争议定义的情况。

10.3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程序

10.3.1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提出

申请人如对认证决定等有异议，可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认证机构申投诉；申请人如认为认

证机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规，处理结果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向 HXQC 和（或）

国家及地方各级认证监管部门和（或）CNAS（仅限于与 CNAS 有关的投诉）和（或）JAS-ANZ

（仅限于与 JAS-ANZ 有关的投诉）和（或）UKAS（仅限于与 UKAS 有关的投诉）申投诉。

由安全技术部负责接收客户、HXQC 分公司/办事处及市场人员、审核人员的申诉、投诉

和争议信息，并填写《申诉、投诉和争议登记表》。当为书面文件时，文件应署有个人或单

位签章。通常情况下 HXQC 对匿名文件不予受理。

10.3.2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

安全技术部应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充分了解和掌握相关信息,必要时进行现场调

查获取证据。安全技术部应将调查事实与提出人员/单位沟通，必要时形成文件。安全技术部

对调查事实进行研究、分析，必要时形成调查处理报告。需要时报 HXQC 领导。对于重大的申

投诉事项，HXQC 会报请公正性委员会派人参与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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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结果

a) 安全技术部收到申诉、投诉和争议时，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

书面向提出人员/单位通报。

b) 如果投诉人对 HXQC 的投诉处理不满，可以向所在地认证监管部门或 CNAS（仅限于与

CNAS 有关的投诉）和（或）JAS-ANZ（仅限于与 JAS-ANZ 有关的投诉）和（或）UKAS（仅限

于与 UKAS 有关的投诉）和 HXQC 公正性委员会提交申投诉。

c) 3个月之内仍未解决的投诉，HXQC应告知CNAS（ 仅限于与CNAS有关的投诉）和（或）

JAS-ANZ（仅限于与JAS-ANZ有关的投诉）和（或）UKAS（仅限于与UKAS有关的投诉）；

d) 应保持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过程形成的记录。

10.4 费用

用于处理申诉、投诉和争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依据双方在申诉、投诉和争议事项中应

承担的责任分别负担。

如果申诉方、投诉方对 HXQC 的处理不满意，可向 CNAS 和（或）JAS-ANZ 和（或）UKAS

提出申诉或投诉，HXQC 将服从 CNAS 和（或）JAS-ANZ 和（或）UKAS 的最终裁决。

11 信息通报的要求

11.1 获证客户信息变更通报要求

11.1.1 获证客户其产品发生重大事故要即时上报 HXQC，通报的内容包括：事故的基本情况、

采取的应对措施，措施实施情况说明等。

11.1.2 当获证客户遇到以下情况（不限于）时，应向 HXQC 通报下列有关信息：

a）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的变更；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强制性

认证或其他资质证书变更。

b）获证管理体系覆盖的运作范围的变更（含地理位置、场所、产品/服务、活动等）。

c）管理体系和过程、工艺、环境的重大变更，以及管理体系文件的重大修改。

d）组织和管理层的重大调整（如关键的管理、决策或技术人员、设备、设施或其他重要

资源），法定代表人、最高管理者、主要联系人变更等。

e）发生了重大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事故。

f）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对生产、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

合格、环境监测/职业健康安全检查/食品安全等认定不合格，以及导致监管机构介入的严重

事件或违法的情况。

g）发生了顾客及相关方的重要投诉。

h）发生组织名称、联系地址和场所、通讯方式等的变更。

i) 有关食品产品、工艺、环境变化的信息（适用食品安全管理/HACCP 体系）。

j) 所在区域内发生的有关重大动、植物疫情的信息（适用食品安全管理/HACCP 体系）。

k) 涉及食品不合格品召回/撤回及处理的信息（适用食品安全管理/HACCP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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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政府部门组织的市场抽查中被发现有食品安全问题或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中

被发现有不符合的信息（适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官方检查或政府部门组织的市场抽查中

被发现有食品安全问题的信息，或出口的产品因安全卫生方面的问题被进口国（地区）主管

当局通报的（适用 HACCP 体系）。

m) 客户的业务、组织结构、位置和技术特点等方面可能导致其 ISMS 范围和边界变化的

情况，以及与其 ISMS 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变化情况。（适用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n）SMS 范围和边界的变化，以及与其 SMS 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变化。业务、地点、组织机

构变化等情况的信息(及时通报) ；顾客投诉的相关信息(每三个月通报一次) ；组织的体系

文件、服务目录信息的变化；有严重信息技术服务事故的信息(及时通报)等。 （适用基于

ISO/IEC 20000-1 的服务管理体系）

o）其他重要信息。

11.1.3 当获证客户发生以上有关重大变化时，HXQC 将视情况对该客户进行文件评审、非例

行审核等行动。HXQC 应对上述信息以及收集到的相关公共信息进行分析，视情况采取相应措

施，包括增加监督审核频次在内的措施和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的措施。在发生重大客户投诉

等严重情况时，需立即采取措施。

11.2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HXQC 将及时把信息及相关策划和安排传递给获证客户:

a) 国家有关认证政策、规定的变更；

b) 管理体系、产品和服务认证标准的变更,换版等事宜；

c) 获证客户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方面的信息，HXQC 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d) 通讯地址、电话等变更；

e) 其他有关事项的变更。

12 认证收费

因相关国家政策调整，响应 CNCA、CCAA 引导认证机构遵循公平、合法、诚实、守信的原

则，依法自主制定认证标准的要求，设置价格行为底线，禁止价格垄断、低价倾销、故意扰

乱市场秩序、价格欺诈、价格歧视、非法牟取暴利等行为。

经 HXQC 初步成本核算，现制定以下认证收费标准认证注册收费标准如下：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申请费 1000

2 预审核费 1500元/人/日 按所需人日数执行

3

审定与注册费(含中、

英文认证证书正本

费)

2000元
需加印副本的客户，50

元/张

4 年金(含标志使用费) 2000元 每年交纳一次

5 审核费 3000元/人/日
按规定的审核人日数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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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备注

6 监督审核费 3000元/人/日
按规定的审核人日数

执行

7 扩项费 3000元/项

8 标牌费 按合同约定执行

9 换证费 50元/张

10 副本费 50元/张

12.1 认证费用构成

① 初次/再认证审核费: 审核费 + 固定费（申请费、审定与注册费、管理年金）；

② 年度监督审核费：审核费+年金。

12.2 审核人员差旅、食宿费

在审核过程中审核人员所发生的差旅、食宿费用由申请客户支付或按双方合同中商定方

式执行。

12.3 费用支付时间

12.3.1 初次/再认证审核费：现场认证审核前 15 日支付总费用的 100%；

12.3.2 年度监督审核费：现场认证审核前 15 日支付总费用的 100%；

12.3.3 扩大业务领域/认证业务范围时的审核费，按该领域的审核人日数计算费用。扩大业

务领域审核如果与监督或再认证审核同时进行，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减少获证领域的监督、再

认证审核人日数；现场认证审核前 15 日支付总费用的 100%。

12.3.4 审核人员差旅食宿费：按实际发生或依合同中约定支付。

12.3.5 证书副本费、标牌费在领取前支付。

13 联系方式

部门 电话 传真

公司领导
88268334

88266091

88263812

技术委员会 88268246

联合协作场

88263914

88269423

88260549

安全技术部

88260999

88268723

882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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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68246

战略保障部

88268721

88268713

88268016

88266216

88260241

创新发展部
88269419/15001021489

88263114

88263704

医疗器械部 13601236446

VIP 中心
13439349456

18810837038

名称 电话 联系人

山东分公司 13065017786 张军

安徽分公司 15605659813 叶斌

河北分公司 15631187505 郑丽红

杭州分公司 13073699662 张力

武汉分公司 13871334762 李凤荣

天津分公司 13581726327 李占云

南通分公司 13862901998 何 晶

湖北分公司 13100600033 高 芳

福州分公司 13960766758 林纪宗

郑州分公司 13838337176 王霆

东莞分公司 13712996196 程小丽

太原分公司 13073509179 张桂萍

常州分公司 17851371999 徐建

深圳分公司 18903022006 陈娟

贵州分公司 13765816262 吴闽

海南分公司 13707109165 郑晓斌

湖南分公司 13517231999 姜奎

华北分公司 15630232708 郑春林

西北分公司 13803274462 张亦兵

南京分公司 13852658305 朱智强

西安办事处 15309255760 张建红

长垣办事处 18837322999 陈彦军

大湾区办事处 15652133124 孙洋

东盟办事处 18113016975 张永令

哈尔滨办事处 13104507676 丁磊

沈阳办事处 13478821839，13514288882 吴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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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办事处 13910561922 许飞

长沙办事处 13014611089 刘文英

淮海办事处 13773567884 陈东

户 名：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帐 号：0200207809200019222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玉东支行

全国热线：400-901-9001 总部：010-88268712 24 小时服务：13311105598

安全技术部督查及申、投诉： 010-88268723 18810412307

24小时值班电话：（0）1331110559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玉海大厦七层 邮编：100143

网址：http://www.hxqc.cn

http://www.hxq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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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管理体系认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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